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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主体相对应的概念，是民法学中的基本范畴，但是当

前民法教科书中普遍重视民事主体，而对民事客体这一概念

却语焉不详。民事客体的概念、内容及分类等概念值得探讨

。 一、民事客体的概念 民法学有一个基本范畴----民事主体

。任何一本民法教科书，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民事主体的概

念。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概念，主客体各以相对方的存在为

自己存在的前提。主体只有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才能展现自

己的特性。但民法教科书不介绍民事客体的概念，民法学也

没有民事客体这一范畴。 通说认为，民事主体是民事权利和

民事义务的承担者。义务是一种行为强制资格。义务人是通

过支配自己的人身来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必须享有人身权。

因此，民事义务的承担者必须是民事权利的承担者。民事主

体其实就是民事权利的载体。 然而，这样界定民事主体，并

没有揭示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的关系。主客体之间是一种支

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主体是支配者，客体是被支配者。民法

学中的支配，指自主作用，即可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

不能在对象上实现自己意志的作用仅是作用，不是支配。因

此，主体必须有意志。法律上的主体必须有法律确认的意志

。欠缺行为能力人无意志，或无法律上的意志，或只有部分

法律上的意志，法理上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或部分

意志。所谓主体支配客体，本质上是主体的意志支配客体。

主体的本质是实现意志者，即自由者。客体的本质是被实现



意志者。据此，民事主体可在民事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 

在文字意义上，所谓民事主体，应该是民事关系中的主体。

民事关系当事人是民事关系中的主体，民法学称其为民事主

体，可以成立，但成立的理由仅在文字意义上。在实质意义

上，民事关系当事人之所以成为民事主体，是由于他们可以

在民事关系中支配某些对象。民事关系当事人因此成为民事

主体，这些对象因此成为民事客体。 民法学另有一重要“范

畴”??民事关系客体。需要指出，主体只能是客体的主体，

客体也只能是主体的客体。因此，只有主体才有客体，除主

体外，任何事物都没有客体；同理，只有客体才有主体，除

客体外，任何事物都没有主体。既然这样，所谓民事权利客

体，民事义务客体，民事行为客体，以及民事关系客体，究

竟指什么呢？相互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民事权利客

体 民事权利客体是相对于民事权利主体的概念。权利是法律

确认的行为资格。行为资格不能离开行为人而存在。享有法

律确认的行为资格的行为人称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是权利主

体主观见诸客观的过程，权利主体必有一支配对象。权利主

体的支配对象称权利客体。因此，权利客体就是权利主体的

客体，也就是民事关系中权利一方当事人的客体。 （二）民

事义务客体 民事义务客体是相对于民事义务主体的概念。义

务是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行为强制资格不能离开行为

人而存在。承担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的行为人称义务主

体，义务必有主体。履行义务是义务主体主观见诸客观的过

程，义务主体必有一支配对象。义务主体的支配对象称义务

客体。因此，义务客体就是义务主体的客体，也就是民事关

系中义务一方当事人的客体。义务客体是义务主体的支配对



象，不可能同时成为权利主体的支配对象，即权利客体。同

理，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不可能同时成为义务

主体的支配对象，即义务客体。民法学有义务主体概念，没

有义务客体概念，实际上否认了义务客体，这是由于不理解

主客体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履行义务是实现他人的意志，

却是义务主体的自主行为。义务主体有自己的支配对象。义

务客体是客观存在的。 （三）民事行为客体 本文称发生民事

效果的行为为民事行为。民事行为客体是相对于民事行为主

体的概念。民事行为离不开行为人，民事行为人称民事行为

主体。民事行为是主观见诸客观的过程，民事行为主体必有

一支配对象。民事行为主体的支配对象称民事行为客体。因

此，民事行为客体就是民事关系当事人的客体。 可见，所谓

民事权利客体、民事义务客体、民事行为客体，其实分别是

民事权利人、民事义务人、民事行为人的客体，也就是民事

主体的客体，并非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行为另有客体

。 （四）民事关系客体 通说认为，民事关系由主体、客体、

内容三要素组成，民事客体是民事关系三要素之一。关于民

事关系的客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

体，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事物”

；[1]第二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亦即民事权利的主体

，同样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民事权利的客体”。[2]流

行的法理学观点认为，“法律关系客体又称权利客体”。[3]

第二种观点和法理学的流行观点是一致的。 首先，先分析第

一种观点。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权利主体是通过支

配权利客体来行使权利的。权利主体可请求义务主体履行义

务，即为特定行为（含不作为）。那么，权利指向什么呢？



权利客体、义务主体，还是义务主体之特定行为？不明确。

义务是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义务主体是通过支配自己

的人身和标的物（如有标的物）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即完成特

定行为的。那么，义务指向什么呢？义务主体之人身、标的

物、特定行为，还是债权人？不明确。 通说认为，权利义务

共同指向的事物是义务主体的给付行为。给付行为是权利主

体请求义务主体所为的行为。据此，“权利指向”之“指向

”，表示相对人之行为；而“义务指向”之“指向”，表示

行为人之行为。“权利指向”之“指向”和“义务指向”之

“指向”，含义不同，不应用同一范畴表示。 其次，再分析

第二种观点。民事关系是民事权利主体和民事义务主体之间

的关系。民事权利主体是民事关系主体，民事义务主体也是

民事关系主体。第二种观点主张民事关系主体就是民事权利

主体，不包括民事义务主体；民事关系客体就是民事权利客

体，不包括民事义务客体，根据不足。 需要指出，民事关系

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非某主体的客体，或某

些主体的客体；也非某客体的主体，或某些客体的主体。民

事关系当事人习惯上称民事关系的主体，但不能因此认为，

民事关系是民事关系当事人的客体。民事关系是民事主体之

间的关系，民事关系中存在主客体关系。严格地说，民事关

系中有主体，但在民事关系不是任何主体的客体的意义上，

民事关系“无”主体；同理，民事关系中有客体，但在民事

关系不是任何客体的主体的意义上，民事关系“无”客体。

民法学经常在主体支配对象以外的意义上使用“客体”概念

，如：称时效适用的权利为时效的客体，保险利益为保险合

同的客体等。实际上，时效是对时间的规定，保险合同是一



种法律关系，均不是主体，不存在客体问题。 需要指出，所

谓民事关系的客体，只是一种引申的意义，实际上是指民事

关系的根据??对此下文将作论述。通说未分析民事关系中的

主客体关系，未区别民事关系中的主客体，实际上认为，民

事关系具有符合字面意义的主体和客体，不能成立。 （五）

民事关系的根据 通俗地说，法律的宗旨是定分止争。需要法

律定分止争的事物，必然具有可支配性、可利用性和稀缺性

。其中，不可与主体分离者为人身，可与主体分离者为财产

。民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谓财

产关系，即因财产的归属而发生的法律关系。 所谓人身关系

，即因人身的归属而发生的法律关系。民事关系中的归属财

产和人身，是民事关系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是民事关系中权

利义务共同的表现物、反映物，因此是民事关系的根据。归

属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静态归属关系：权利人可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内，在对归属财产和人身的全部支配方式中，任意

选择支配方式，不特定人承担不作为义务，包括物权关系、

知识产权关系、人格权关系、绝对身份权关系。静态归属关

系就是绝对权关系。它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客体归属于

主体，主体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对客体的全部支配方

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如所有权关系、完全知识产权（

通称自主性知识产权）关系、人格权关系、绝对身份权关系

。第二种是客体不归属于主体，但主体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

内，在对客体的部分支配方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如他

物权、知识产权质押权。二是动态归属关系：义务人须将特

定行为后果移转于权利人。义务人承担移转特定行为后果的

义务。权利人享有移转特定行为后果的权利，在法律许可的



范围内，为完成移转行为，可任意选择行为方式。移转行为

表面上是义务人的行为，其实是义务人和权利人的行为组合

，即给付行为和受领行为的组合。给付行为是义务人的支配

对象，即权利客体。受领行为是权利人的支配对象，即义务

客体。作为动态归属关系根据之归属财产和人身，表现为特

定行为后果之移转可能性。因此，财产和人身的归属本质上

是权利的归属，而权利的归属就是享有对权利客体的行为资

格的选择资格，包括完全选择资格和不完全选择资格。 前文

指出，所谓“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在文字意义上含

义不明，应理解为民事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的表现物、反映

物，即归属财产和人身。因此，它们不是民事关系的客体，

而是民事关系的根据。动态归属关系就是相对权关系，只有

一种形式，即债权关系。为认识债权的客体，必须了解相对

权和债权的关系。这是民法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始终没

有说清楚的问题。 二、债的概念 （一）债的定义 汉语“债”

字，含义不一。本文讨论的是作为现代民法学范畴的“债”

。通说主张，债是特定人之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4]《民法通则》第84条第1款：“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

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民

法通则》第84条第2款：“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

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优帝《法学阶梯》：

“债是依国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5]现对三种表述

作一比较。 首先，三者都没有指出，债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

法律关系。债是一种民事关系。民事关系是平等法律关系。

因此，通常不需要专门指出债是平等法律关系。但作为债的



定义，还是应该指出的。所谓“行政之债”，就是因为不了

解债是平等法律关系而提出的伪“概念”。 债的产生，可追

溯至原始社会的复仇习惯。原始社会的血族复仇、血亲复仇

、同态复仇，在表面上，如可由加害方交出加害人，或由加

害方自己完成复仇行为，都可视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

定行为，但它们只是复仇，不是债。一直到赎罪出现，加害

方可用财物抵销其所加之伤害，血的关系为财产关系所替代

，复仇才转变为债。赎罪规定有两种：一种是自由赔偿，受

害方可选择赔偿或复仇；一种是强制赔偿，受害方只能选择

赔偿，不能选择复仇。强制赔偿由自由赔偿演变而来。复仇

规定不是债，自由赔偿规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强制赔

偿规定才是债。赎罪和复仇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受害人不

得直接支配加害人的人身，后者受害人可直接支配加害人的

人身。因此，前者是受害人请求加害人为特定行为，后者实

际上是受害人以加害人的人身为客体，为特定行为。 债的关

系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都享有支配自己的人身以形成债的

关系的权利，这表明：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直接支配相对方

的人身，设立、变更或终止债的关系。可见，债的双方在债

的关系中地位平等，即财产资格平等和人身资格平等。 在存

在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人之间，一方在依附领域可把意志强

加于相对方，直接支配相对方人身。这种关系是强制关系，

不是债的关系。当然，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人之间也可

形成债的关系，如借贷关系、损害赔偿关系，此类关系不以

人身依附关系为根据。债的双方地位平等，这是债的根本属

性。这一属性仅限于债的关系中。在债的关系外，双方法律

地位可能平等，也可能不平等。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



曾及于债务人人身。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役身折酬”的规定

。债权一旦及于债务人人身，债务人便丧失了支配自己的人

身以履行给付义务的权利。 在法理上，债的关系已不存在。

当然，债可有人身属性，如劳务合同；债权可作为人身权之

表现，如扶养请求权；债务可为纯粹的人身行为，如赔礼道

歉等。但人身义务是无法强制履行的，债权人不能通过直接

支配债务人人身，强制债务人履行人身性债务。 现代意义的

法律确认自然人法律地位平等，不承认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

关系，因此，权利不及于他人人身，债权不及于债务人人身

。债务人履行不能时，仍必须保证其享有现代社会的基本生

活水平，否则将影响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格，实际上改变双

方的人格关系。 有学者提出了“行政之债”的概念，认为：

“无论公法还是私法皆存在债的现象。⋯⋯债的观念由私法

，特别是私的财产法上发展而来，因此，通常意义所言之债

实为经过民事法熏陶或包装后之债，真正作为债而存活的最

原汁原味的生命内核则需要费心去获取。剔除民事法基于民

事主体而特意定’做形’成的特有规则，可以从民法上债的

观念中衍生出债的固有本质。因为主体间地位是否平等并非

债的实质或关键，仅仅会引起双方在债的规则构造上的一些

不同而已。以探求债的本质为目标，债之所以为债，须同时

具备三要素：一是主体间系请求与履行的关系。请求方为权

利主体，称为债权人，履行方为义务主体，称为债务人；二

是内容上具有财产性。债的关系是建立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

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或者表现为财产性质，或最终

与财产有关；三是手段上为当事人实现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

。”[6] 所谓“最终与财产有关”，含义不明，“最终”至何



时为止？引文“费心获取”的是：只要一方得请求另一方为

财产内容之给付行为，就是债的关系，并非必须是平等关系

。其实，一方得请求另一方为财产内容之给付行为，是债的

一般形式，属于债的现象，无须“费心获取”。如果一方得

请求另一方赔礼道歉，也是债的关系，但没有财产内容，不

能视为“最终与财产有关”。这是人身内容之债务，是债的

特殊形式，也是债的现象，无须“费心获取”。须“费心获

取”者，存在于债的现象后面，即债的本质：某种平等关系

。离开了平等关系，双方之间就无须请求，而是命令、指挥

、控制、管理、支配。如果此类关系仍是债，那么，所有关

于债的规定和理论，全需改写了。 其次，按《民法通则》

第84条第1款，债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得请求为

特定行为”的限制。但按第2款，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人为特定

行为，因此仍然可以认为，《民法通则》第84条主张，债是

特定人之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与通说一致。按

通说，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得请求为特

定行为，一类不得请求为特定行为；前者是债，后者不是债

。然而，对于后者，通说没有更多的说明，诸如如何归类，

如何分类，有哪些实例，等等。 法律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

当事人一方是权利人，另一方是义务人，权利人可请求义务

人履行义务。如义务人为不特定人，请求权只存在于理论上

，实际上无法行使。如义务人为特定人，只要没有法定或约

定之抗辩事由，权利人可实际行使请求权，即使履行期限未

届至（包括附条件法律行为条件未成就、附期限法律行为期

限未届至），权利人也可请求义务人不得解除双方之间的法

律关系。这意味着，在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人对



义务人必然享有请求权。不存在特定人之间不得请求为特定

行为的法律关系。《法学阶梯》称债是“法锁”，十分精辟

。“法锁”只能“锁住”特定人和特定人，不能“锁住”特

定人和不特定人。 据此，债可定义为：特定平等主体之间的

法律关系，或者，特定主体之间的平等法律关系。根据这一

定义，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债是相对权。从相对

人是不特定人还是特定人的角度，民事关系可分为两类：相

对人是不特定人，为绝对权关系；相对人是特定人，为相对

权关系。不存在第三类民事关系。两类民事关系性质不同、

规定不同。现代民法债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表示相对权关

系，以区别绝对权关系。因此，债权仅相对于债务人存在，

同理，债务仅相对于债权人存在。换言之，债权人只能向债

务人行使债权，债务人只须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这一关系没

有例外。一旦突破，就不是债了。 按通说，债权是相对权。

但通说又认为，第三人可能侵害债权，债的相对性被突破了

。何为侵害债权？唯不履行债务谓侵害债权。第三人无债务

，不存在履行不履行债务的问题。通说在主张债的相对性被

突破的时候，并没有修改债的定义，也没有修改债权是相对

权的论点。这就自相矛盾了。 梁慧星先生认为：“绝对权与

相对权的区别，应当维持。至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成立侵

权责任，关键不在于债权之是否具有对世性或属于绝对权，

而在于民事权利之不可侵性。”[7]所谓“维持”绝对权与相

对权的区别，就是将民事权利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坚持相

对权对第三人无效，第三人不是债务人。这样，第三人又怎

么可能侵害债权呢？绝对权可能受不特定人的侵害；相对权

只可能受特定人的侵害，不存在受第三人侵害的问题。所谓



民事权利之不可侵性，应表述为：绝对权不受不特定人侵害

，相对权不受特定人侵害，从中推论不出第三人可能侵害债

权，承认债的相对性和承认第三人可能侵害债权的矛盾并未

解决。 现实生活中，债权人可能因第三人的行为无法实现债

权。在法理上，这种情况属第三人妨碍债权人行使债权。因

债权无公示效力，如第三人为故意，可视为第三人间接侵害

债权。为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应允许债权人直接请求故意

第三人损害赔偿，但理由不应为侵害债权，而应为妨碍债权

人行使债权，属侵害债权人人身自由权。第三人不是债权人

债权的债务人，但是债权人人身权的义务人。 第二，相对权

就是债权。通说认为，债权是相对权，但并不认为，相对权

就是债权。这就是说，除债权外，相对权还包括其它权利。

还有哪些权利呢？没有明确的说法。财产权中，物权和知识

产权肯定不是相对权。通说称人身权为绝对权，其实并不尽

然。人格权是绝对权。身份权可分为绝对身份权和相对身份

权，前者如荣誉权、署名权；后者如亲属法身份权，包括配

偶权、亲权、亲属权。相对身份权的义务人是特定人。相对

身份关系是特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债的关系。通

说认为配偶权为绝对权，义务人是不特定人，不能成立。 配

偶权从夫权演变而来，是对夫权的否定。夫权反映婚姻双方

的不平等法律关系，配偶权反映婚姻双方的平等法律关系。

只有配偶一方才可能直接损害这一关系，才是相对人配偶权

的义务人。相对身份权其实是身份性债权。身份性债权的一

般形式是扶养请求权，特殊形式因权而异，如配偶权表现为

协商请求权，亲权表现为监护权。 通说认为：“请求权在权

利体系中居于枢纽之地位。因为任何权利，无论其为相对权



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之圆满状态，均

须借助于请求权之行使。”[8]需要指出，相对权本来就包含

请求权能，相对权受到侵害，可以通过行使请求权来实现救

济。这里不存在“借助”关系。绝对权受侵害而发生的救济

权利，不再是绝对权。如为财产赔偿请求权，自然是债权；

如为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请求权，属

纯粹的人格性补偿，为人格性债权；如为返还原物、恢复原

状、排除妨碍请求权，称物上请求权。通说否定其为债权，

“理由”很多，不一一列举，[9]但无法否定其为特定平等主

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一切请求权均反映特定平等主

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均为债权权能。 通常将债权归入财产权

，是财产权的下位概念。财产权是相对于人身权的概念。严

格地说，债权就是相对权，与财产权是交叉关系，可分为财

产性债权和非财产性债权，后者包括人格性债权和无财产内

容之身份性债权。债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是

债的一般形式，人身关系是债的特殊形式。 （二）债权的定

义 通说认为，“债权为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或者不

作为）的权利”。[10]通说又认为：“请求权，指权利人得

请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11]据此

，债权就是请求权。可通说又认为：“债权为典型的请求权

。⋯⋯债权与请求权为两个概念，不可混淆。 债权是请求权

的基础权利，请求权是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12]即除

债权外，请求权还包括其他权利。通说的逻辑自相矛盾。请

求权还包括哪些权利呢？不明确。通说没有说清楚债权和请

求权的关系，对债权的表述也值得商榷。 前文指出，债是财

产和人身的动态归属关系，义务人承担移转特定行为后果的



义务；权利人享有移转特定行为后果的权利。所谓债权，就

是特定行为后果的移转资格（或称移转选择资格）。所谓债

务，就是特定行为后果的移转强制资格。债权可定义为特定

行为后果移转权。债权人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移转特

定行为后果，任意选择行为方式，包括受领、请求、选择、

抵销、代位等。可见，债权包含多项权能，其中，受领是基

本权能，其他权能都是受领权能的救济权能或派生权能，以

实现受领为宗旨，请求即为其一。以债权的某一权能??包括

受领权能??来定义债权，并不确切。 如民事主体可以受领特

定行为后果，但不能为移转该行为后果而选择其他行为方式

，该民事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法锁”，即债的

关系。该民事主体不享有债权。因此，在本质上，自然债不

是债，自然债权不是债权。自然债权人可“请求”相对人“

履行”自然债务，但自然债权人之“请求”不反映“法锁”

关系，不是作为债权权能之请求。自然债权人之“请求权”

仅是形式上的“请求权”。自然债务人自愿“履行”自然债

务后，不得撤销行为。通说因此认为，自然债权有受领权能

，这是误解。自然债权人可为受领行为，可保持受领效果，

但均非行使债权权能，而是法律基于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双

方利益的平衡。严格地说，自然债权既无请求权能，也无受

领权能。 三、哪些事物可以成为民事客体 从前文可知，民事

客体是民事主体的支配对象，可分为民事权利人的支配对象

和民事义务人的支配对象。前者为民事权利客体，后者为民

事义务客体。 （一）民事权利客体的分类 通说认为：“权利

必有其主体，亦必有其客体。权利的主体为人（法人与自然

人），客体则依权利种类的不同而异。人格权的客体为存在



于权利人自身的人格利益。身份权的客体为存在于具有一定

身份关系的他人的利益。债权的客体为债务人的给付。无体

财产权（如著作权）为权利人的精神创造。权利本身亦得为

其他权利的客体，如权利租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第463条之一）、权利抵押（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2

条）。”[13] 通说仅仅指出各类权利的客体，没说明理由。

因此，通说没提供各类权利客体的法理根据，无法抽象出各

类权利客体的共性。通说所谓的权利客体，只是一个名词，

不是一个概念。法学中的人身由要素组成，包括一般要素和

特殊要素。一般要素分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有形要素包括

生命、健康、身体、行动等，无形要素包括姓名（名称）、

肖像、名誉等。特殊要素指主体的身份。权利是法律确认的

行为资格。权利主体为任何行为，都是通过支配自己的人

身??确切地说，支配自己的某一项或某几项人身要素??完成的

。人身实际上是任何权利的客体。主体的部分不等于主体。

主体支配自己的人身是支配自身的某一部分，不是把自己变

成客体。主体可以支配自己的某一部分，但不能支配自己。

主体不能成为客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是主体了。 有些权

利，权利主体行使时，除支配自己的人身外，还支配某一“

身外之物”，如物、智力成果。此类权利，可以其特有客体

与其他权利相区别，学理上也以其特有客体命名，如物权、

知识产权。通常仅以其特有客体为其客体，不以权利主体之

人身为其客体。 传统民法学中的物指有体财产，有体性为传

统民法之物的本质属性。这是由于当时还无法占有无体财产

。现在已可以占有某些无体财产，如电、热、光、磁、射线

等，有体性不再是物的本质属性。 通说认为，民法中的物是



特定物，特定物的空间位置是明确的。笔者曾指出：共有不

是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物共同享有所有权，而是两个以上主

体对同一物的各个份额分别享有所有权。[14]共有物的份额

是特定的，但其空间位置并不明确。空间位置明确不是物的

本质属性。物的定义应该是可占有的财产。有些权利，如人

身权、债权，权利主体行使时，都只支配自己的人身，不支

配“身外之物”。 人格权的客体是一般人身要素。具体人格

权即因支配不同的一般人身要素而不同，并以其所支配的一

般人身要素而命名。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法律规定的具体人

格权之客体以外的一般人身要素，未必为人们所发现和认识

。身份权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的身份。作为身份权客体的身份

，是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根据，以此区别于其他身份，如物

权人身份、债权人身份。后者因权利主体享有权利而取得。

有学者主张身份权的“权利客体是特定身份关系的对方当事

人”，[15]混淆了现代身份权的主客体关系，同时也违背了

现代法律的一条基本原理：权利不及于他人人身。 通说认为

，人身权的客体是“人身利益”，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

益”，身份权的客体是“身份利益”，统称“精神利益”，

属“身内利益”。《人身权法论》认为：所谓“精神利益丧

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

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失。

”[16] 需要指出，利益必须有归属者，但利益不能归属于利

益。在法律上，利益的归属者就是主体。主体的利益应是主

体的身外之物。主体的利益如在主体身内，就成为主体的组

成部分。主体的存在成为主体利益存在的前提，“利益有利

于主体”蕴含了“利益有利于利益”，有违利益的本义。“



身内利益”的概念不能成立。可以推论，某一利益如果受法

律保护，那么，它就是对其享有支配资格的主体的财产。 关

于债权的客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债务人的给付行为

，另一种认为是给付物，即标的物。需要指出，通说实际上

用客体这个概念表示主体的行为对象。但同是主体的行为对

象，主体或者可支配，如主体之所有物；或者可作用不可支

配，如主体之租赁物、保管物、借用物；或者不能支配，但

可请求相对人支配，如债权之标的或标的物。应该区别行为

人可实现意志的行为对象和不可实现意志的行为对象。民法

学需要引入客体的概念，仅仅为了表示主体可实现意志的行

为对象，从而明确主体的自由范围。 在现代法律中，权利不

及于他人人身。债权人行使债权时，不能支配债务人的行为

。因此，给付行为不是债权客体。债权人行使债权时，也不

能支配标的物（占有标的物的债权可作用而不能支配标的物

）。债权人受领标的物后，方可支配标的物，而此时债权已

经消灭。因此，给付物也不是债权客体。实际上，债权人行

使债权时所能支配的，只有自己的人身。 作为债权人支配对

象的债权客体是权利人的人身，是行使债权时的各具体行为

。前文指出，具体人格权的客体是主体的一般人身要素。其

中，人身自由权的客体也是主体的行动。同以权利主体的行

动为客体，债权的客体和人身自由权的客体有所不同： 第一

，债权的基本权能是受领、派生权能包括请求、选择、抵销

、代位等。债权表现为派生权能时，无须债务人以特定行为

协助；而表现为受领权能时，须债务人以特定行为协助。 前

文指出，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实现意志的对象。这意味着

债权表现为派生权能时，债权和其他权利一样，当然有客体



；而表现为受领权能时，如无债务人以特定行为协助，债权

并无客体，不能显示权利的本质属性。基本权能须特定人以

特定行为协助方有客体???其实就是须特定人以特定行为协助

方成为权能，是相对权（债权）和绝对权的本质区别。绝对

权是支配权，相对权是附条件支配权。 第二，债权可以让与

，让与前的客体是让与人的人身，让与后的客体是受让人的

人身。人身权不可让与。因此，债权的客体是可替代的，人

身权的客体是不可替代的。人身权的客体是主体的“身内客

体”。债权的客体则有两重性：一方面，债权的客体是权利

人的行动，行动是主体的人身要素，在这一意义上，债权的

客体是主体的“身内客体”；另一方面，此类人身要素可以

替代，在这一意义上，债权的客体又是主体的“身外客体”

。债权客体的两重性决定了债权既以人身为客体，又可与主

体分离，具有交换价值。 通说认为，权利本身也可成为权利

的客体，这一说法似可商榷。所谓处分权利，就是为处分权

利的意思表示，主体的实际支配对象是自己的人身，权利只

是逻辑上的客体。严格地说，权利的客体只有人身和权利以

外之财产??物、智力成果。 （二）民事义务客体的分类 民事

义务包括不特定义务主体的义务和特定义务主体的义务。前

者的义务是不作为，即不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义务客体是

义务主体的人身。后者的义务是为特定行为；如无给付物，

客体是义务主体的给付行为，如有给付物，客体包括给付行

为和给付物。 【注释】 [1]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

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2]梁慧

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3]孙国

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4]参



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4页；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

社1991年版，第1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

社1997年版，第15页；王全弟：《债法概论》，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1年版，第1页；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302页。 [5]转引自周?：《罗马法原论》，商

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28页。[6] 孟红、崔小峰：《行政之

债理论及现实探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8]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9]有学者称：“认为物权请求权是债权，显然不当，不可

采。”但未说明理由。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10]张广兴：《债法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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